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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通过开展绩效评价，促进部门、提升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强化部门支出责任，规范资金管理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保障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使财政资金通过部门行使其职能，服务社会、群众变得更有效益和效率。根据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高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迅速组织开展了本部门预算项目的绩效自评工作，经自评工作组评价，部门预算项目综合得分91.66分，项目绩效评价等级为优秀。现将绩效自评结果报告如下：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一）绩效自评组织情况
根据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组织开展本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高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迅速成立绩效自评工作组，由财务主管领导任组长，下设办公室，成员主要包括各项目负责人及财务室相关人员，办公室设在执法局三楼。工作组通过制定方案、实际调研等收集项目绩效信息对2021年度预算项目完成情况及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绩效评价。经自评工作组评价，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综合得分91.66分，绩效评价等级为优秀。
（二）预算安排与执行
2021年执法局年初预算项目（调整后）安排8149.264028万元，主要包括执法局城市容貌综合整治费、执法局数字化城管运行经费、高阳县垃圾处理费、高阳县垃圾运输费、执法局城区公厕运行维护费、执法局垃圾中转站运行维护费、执法局农村环卫作业市场化经费、执法局城区环卫作业市场化经费、执法局执法专项经费、执法局2020年公厕新建和改建项目、执法局2019-2020年度新增绿地社会化养护工程等21个预算项目。
2021年执法局年中追加调整预算项目安排1116.245222    万元，主要包括春季植树工程、油烟检测仪购置、省级园林复检技术报告片制造片、高阳县城区裸露土地绿化工程、高阳县中心城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高阳县生活垃圾中转（莘桥中转场、尖窝中转站）、高阳县群芳路便道提升工程、高阳县西演垃圾转运站建设、高阳县锦华街林荫停车场、颛顼公园、孝义公园、人民公园养护费等15个预算项目。
2021年度执法局全年预算项目安排合计9270.309250 万元，预算项目执行金额8415.402078万元，部门预算项目执行率达到90.78%。
（三）项目资金管理及监督体制
我单位严格执行资金支付管理制度，根据年度预算指标数，统筹安排资金使用计划，严格控制各项支出，规范支出科目。资金支付按专款专用的要求严格管理，不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单位还为此建立了相应的资金支付审批制度，对每笔支付项目都要附上相关的文件、施工合同、委托协议、验收报告、发票等，由项目负责人收集进行初审，分管领导审核、财务负责人复核，主管领导签名确认后上报财务室。财务人员对相关资料认真核查，核准无误后向县财政主管部门提交资金申请。对于大额资金及不经常性支出的事项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后方能进行资金支付。在支付过程中，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依据规定程序和权限，及时有效的进行资金支付，不存在虚列项目支出的及超标准开支的情况。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一）部门总体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执法局迅速成立绩效自评工作组展开安排部署。全面收集、系统整理各预算项目绩效完成信息，确认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按照绩效自评表的格式和要求，将每个预算项目各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与当年设定的预期值相比较，逐项评定每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预算项目自评最终得分。绩效自评工作完成后，及时总结，汇总形成绩效评价工作报告，总结优秀经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并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安排预算、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为以后年度加强项目支出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质量起到借鉴意义。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1年度执法局共设置36个预算项目，其中2019年度公共厕所新建和改建三位一体项目、园林县城复检及创城经费、国防光缆迁改项目、垃圾暂存点封场（魏家佐）、城区绿化水费、城区绿地和公园绿地社会化养护、岳家佐垃圾暂存点覆土封场经费、执法局18个村庄环卫作业市场化经费、执法局2019-2020年度新增绿地社会化养护工程、执法局2020年公厕新建和改建项目、执法局交通安全岛和公园北门景观建设、执法局农村环卫作业市场化经费、高阳县城区裸露土地绿化工程、高阳县生活垃圾中转（莘桥中转场、尖窝中转站）、高阳县绿道绿廊建设、高阳县群芳路便道提升工程、高阳县西演垃圾转运站建设、高阳县锦华街林荫停车场等预算项目总体实施情况良好，项目组织严谨，达到产出指标、效果指标相关要求，顺利完成了预算项目编制初期的绩效目标。
 执法局执法专项经费加大执法力度，实现了规范城市管理，提升城市品质的社会效益指标，但因单位资金紧张，优先保障人员经费及公用经费支出，缩减项目经费支出，执法设备暂缓购置，导致预算执行率偏低。执法局服装购置费和执法局高阳县城区夜景亮化设计导则项目因资金紧张，为节约资金，压减非紧迫性支出，故项目未开展导致预算执行率为0。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绩效目标设置要求清晰准确，能够客观公正的反映项目实施所能达到的产出数量及预期效果，为后期重点考核提供相应依据。绩效指标设置应全面、完整、科学的明确预期产出数量、成本及效益，数据要求真实准确无太大偏差。
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项目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总结如下：除执法局城市容貌综合整治费因绩效指标设置出现偏差未能实现外，剩余预算项目均如期实现了项目初期设置的绩效目标，各项目绩效目标指标设定合理，严格参照《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设定规范》并结合实际科学设定，绩效指标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恰当适宜、易于评价。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一）存在问题及评价结论
经自评工作组评价，部门整体预算项目综合得分91.66分，项目绩效评价等级为优秀。预算项目整体执行率达到90.83%，预算执行力表现良好。项目绩效目标整体设置科学合理，能够客观、公正、全面的综合体现项目实现情况及资金执行情况。个别项目存在资金紧张无法支出，以及为节约资金，非紧迫性支出项目暂缓开展等问题，预算编制工作仍需进一步细化。
（二）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编制。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机构各股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全面编制预算项目，优先保障固定性的、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尽量压缩变动性的、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
2、对相关人员加强培训，特别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高阳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手册》、《内部控制手册》等学习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